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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具体要求

1.校级统考

校统考在教务处组织协调下，由各院（系）具体实施，

学校组织巡考。各院（系）在考试前一天到教务处领取校统

考科目试卷；考试结束后，以院（系）为单位整理好试卷报

送教务处教务科。

表 1：校统考时间安排

时间 科目 层次

2 日 08:00-09:40 大学英语Ⅰ 21（四）本科

2日 14:00-15:40 大学英语Ⅲ
21（二）专升本、

20（四）本科

3日—4日
思政类科目考试

具体见马院考试安排表

2.院（系）考试

各院（系）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确定考试科目，

科学安排本院（系）考试日程，自行组织实施考试，考试时

间安排在 2022 年 1月 5日至 10 日。考试按年级分层次进行，

避免交叉，以免重修学生考试时间冲突。考试结束后，学生

可以分批次离校。

2019 级五年制学生考试课程时间安排如下：

表 2：19 级五年制统考时间安排

时间 科目 层次

5 日 08:00-09:40 语文 19 级（五年制）

5日 14:00-15:40 小学生理卫生学 19 级（五年制）

6日 08:00-09:40 数学 19 级（五年制）

6日 14:00-15:40 现代汉语 19 级（五年制）

7日 08:00-09:40 英语 19 级（五年制）

7日 14:00-15:40 小学儿童学习与发展 19 级（五年制）

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》考试时间见马院考试安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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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命题、试卷及阅卷要求

考试命题按照《关于 2019-2020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

命题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教字〔2019〕51 号）文件执行。试

卷按照最新的试卷模版进行编排。12 月 24 日前各院（系）

完成命题及审核工作并上交试卷电子版及试卷命题统计汇

总表到教务科。阅卷及试卷整理要求按照有关文件执行。

4.考试纪律

各院（系）要切实加强考风考纪教育，通过警示语、班

级群消息等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，营造严肃、认真

的考试氛围，塑造诚实守信的良好品质。各院（系）在考试

期间要全面安排期末考务的各项工作，增强服务意识，强化

安全管理，加强巡考力量，严明考试纪律，对考试违规违纪

现象及时处理。

5.成绩与缓考

12 月 26 日前，任课老师公布学生平时成绩，平时成绩

要适当拉开差距。考试结束后，各院（系）认真组织相关教

师进行流水阅卷。任课教师必须在 2022 年 1 月 14 日前完成

阅卷、做好试卷分析与教学总结，将学生的课程总评成绩录

入教务管理系统。整理规范的试卷连同记分册（包括平时成

绩记录材料）交院（系）检查后保存。

学生申请缓(免)考必须填写《亳州学院学生课程缓（免）

考申请表》(教务处网站下载)，院（系）主任和教务处审核

同意后交教务科备案；同时学生必须在教务系统中填写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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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缓考申请”，缓考申请必须于 12 月 31 日前办理完成，

过期不再接受。

6.考试期间疫情防控要求

（1）考场必须全程保持通风和空气流通，每个考场考

生之间保持一定安全距离，并严格遵守学校有关防护要求。

（2）在考场中出现发热、咳嗽、胸闷等症状的考生，

应及时报告，并按照有关防疫要求进行处理。

（3）考试结束后，监考教师要尽快疏散考生，减少人

员聚集。

7.学生评教

12 月 27 日前完成学生评教工作。各院（系）应加强宣

传，引导每个学生端正态度，要求全体学生都要参与评教并

客观公正的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做出评价。

二、社会扩招学生期末考试安排

社会扩招学生期末考试安排另行通知。

三、实践教学工作安排

（一）期末实验实训课程专项检查工作

2022年1月13日至14日，组织本学期实验实训课程专项

检查。各院（系）对本学期开设的实验实训课程完成情况进

行全面检查，并将相关检查材料交实践教学科（检查要求及

相关表格另行通知）。

（二）实验室教学任务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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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院（系）要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及实验室功能特点，充

分考虑实验室的利用率及使用效率，做好下学期实验室教学

任务安排。

（三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安排

各院（系）根据毕业设计工作流程安排的节点做好毕业

论文（设计）指导与撰写工作，同时在毕业设计管理系统中

完善相应的材料。本学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选题、开题工作，

确定论文内容和框架，寒假期间教师指导学生撰写论文初

稿。开学第2周（2022年2月28日至3月6日）进行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中期检查工作。

（四）毕业生实习工作安排

根据专业实习大纲的教学要求，本学期结束前安排好

2022届毕业生实习工作，要求岗位与专业要对口，提高专业

实践能力。实习工作方案按模版要求撰写，2022年1月14日

报送实践教学科。

四、学期材料归档与整理

各院（系）应按照教学基本规范的标准与要求，整理好

本学期的教学运行文件、试卷、教研室的各种活动材料、教

师业务档案等材料。

实验室使用记录、仪器设备使用及维修记录、实验报告、

实践考试试卷等实践教学材料要分类归档存放。

五、期末教学检查与教学工作总结

2022 年 1 月 14 日前，各院（系）按文件要求完成期末

教学检查工作，并撰写院（系）教学工作总结，总结应着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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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教育教学改革的特色做法和取得的成果，尤其是在课程

建设、专业建设、教学创新改革探索方面取得的成绩、开展

的活动等。教学工作总结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报送教学质量

科。

六、下学期教学工作安排

（一）课程安排

1.下学期课程安排应分别依据各专业《人才培养方案》，

如需要变动课程的应向教务处提交《专业计划变更审批表》，

经分管院长签字同意方可执行。各院须将专业教学计划在规

定时间内完整输入正方教务管理系统，教务处将按专业逐个

审查，并纳入院（系）考评管理。

2.双肩挑教师任课要按照我院《关于学校党政管理干

部、专职辅导员、教辅人员兼课规定》确定课时量和任教课

程。专职辅导员兼课必须经学生处审批。管理人员周一上午、

周一至周五下午七八节课，原则上不安排授课任务。确因课

程安排需要有超课时量的教师或双肩挑人员需提前向人事

处和教务处打报告。

3.各院（系）在排课时要注意周一至周五课程安排的均

衡性。2021年12月24日完成排课工作，2021年12月25日起教

师可从教务管理系统查询下学期教学任务。每周三下午除学

校同意的特殊情况外，不得安排教学任务。

4. 下学期校级公共选修课和大学体育课由学生在寒假

期间规定时间登陆教务系统进行网上选课，选课后至开学第

一周之内可以自行退、改选课，开学第一周结束后不得再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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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选。教师开设公选课必须于12月29日前在教务管理系统中

提交申请，并按照通知要求提交纸质申请及相关材料到教务

科。校级公共选修课统一安排在每周四下午7至8节，其他课

程不得占用此时间段排课。大学体育课程除自然班体育课之

外，其他均应排在下午。

艺术、体育俱乐部安排另行通知。

5. 2019 级五年制小学教育的《体育与健康》课程内容

以班级为单位开课。学前教育专业《体育与健康》以班级为

单位开课。

（二）重修、补考及补修安排

专科及以上层次的课程开学后安排一次补考，补考不过

者随下一年级跟班重修。转专业同学需要补修转入专业第一

学期的未修课程。2019级五年制小学教育中职段课程实行补

考制，一般安排在开学第二周周末补考。

七、寒假工作安排

（一）本学期学生离校时间是 2021 年 1 月 8 日至 10 日

分批次离校（具体根据各院（系）专业考试结束时间而定），

教职工离校时间另行通知。下学期教职工 2022 年 2 月 16 日

（正月十六）上班；学生 2 月 19 日至 20 日报到注册，2 月

21 日（周一）上课。在寒假期间注意遵守属地疫情防控要求，

做好个人防护。

（二）各本科专业教研室在寒假期间要研讨与制定好下

学期新开课程的教学大纲及实验教学大纲。




